白云区区本级2020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公开说明

	项目
	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
	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    我区区本级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实行“总额控制”的管理方式，年初统一预留经费，年度间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对出国（境）任务的批复，区财政再按程序拨到具体部门。目前，我区未接到相关工作安排，区本级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年初无预算安排。

	二、公务接待费
	    按照财政部财预〔1998〕159号文件规定，地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接待费“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%”的规定，由单位自行在部门预算公务费支出中开支，区财政不单独安排部门公务接待费，具体数据由区级各部门自行公布。

	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	

	1.公务用车购置费
	    我区区本级公务用车购置费实行“总额控制”的管理方式，原则上年初统一预留经费，年度间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公务用车购置方案和批复，区财政再按程序拨到具体部门。2020年年初，已有区民政局、区老干部局下达了公务购车计划，已安排购车经费预算41万元。

	2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    我区区本级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实行按车辆数定额管理方式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公务用车经费实行“零增长”，由区财政根据单位编制内实有车辆数核定，具体数据由区各部门自行公布。


名词解释：1.“三公经费”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

    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。

4.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
5.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财政拨款预算数是指当年年初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，不含执行中追加预算安排。


6.为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按照国家和省“厉行节约”的相关要求，白云区区本级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车购置费实行总额控制，年初未分配，年度间根据实际情况，按程序审批后分配到具体部门。


